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之內容概不負

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佈全部或

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更改主要營業地址 

 

中國林大綠色資源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

佈，本公司的主要營業地址已經改為香港上環干諾道中168-200號信德中心西座

3309至11室，即時生效，電話及傳真號碼維持不變。 

 

           承董事會命 

         中國林大綠色資源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謝安建 

 

香港，二零一零年二月二十六日 

 

於本公佈發表日期，本公司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謝安建先生及彭俊傑先生； 

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黃潤權博士、陳志遠先生及許蕾女士。 


